
立法會 CB(2)778/06-07(01)號文件 
 
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進度報告  
 
 
目的  
 
 委 員 曾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討 論 立 法 會 CB(2)  270/05-06(03)號 文

件。現向委員匯報關於提高火化量和增設公眾靈灰安置所設施的計劃，

並就如何紓緩靈灰龕不足的方案，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為應付市民日益增加的需求，我們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就擴展

公眾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計劃徵詢委員意見。計劃的詳情如下︰  
 

(a)  分階段重建鑽石山、和合石及歌連臣角公眾火葬場現時的所有

火化爐。重置的火化爐會在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四年間陸續啟

用；  
 
(b)  在未來十年內，於歌連臣角、葵涌、和合石、鑽石山、長洲及

沙田 (富山 )的公眾靈灰安置所提供共 170 600 個新靈灰龕；以及  
 
(c)  其他建議措施，包括：  

 
( i )  自二零零九年起啟用的靈灰安置所會採用新設計，以提供

大量靈灰龕；  
 

( i i )  探討發展屯門第 46 區，以作興建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的最

佳方案；  
 

( i i i )  鼓勵遺屬把先人的骨灰撒在政府火葬場的紀念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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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限制在新編配的靈灰龕放置靈灰甕的年期，取代永久安放

骨灰的做法；以及  
 

(v)  鼓勵非政府機構 (包括私營機構 )擔當較積極的角色，以商業

或非牟利方式為市民提供私營火葬場∕靈灰安置所。  
 
 
火葬場計劃的進展  
 
3. 在上文 2(a)段 ,  我們計劃從現時至二零一四年期閒合共重置 24 個

火化爐。這些計劃整體進展良好，詳細情況見下文。  
 
鑽石山火葬場  
 
4 .  由於天氣惡劣，鑽石山火葬場的火化爐重建工程預算完工日期，由

二零零六年年底稍為延遲至二零零七年第二季。  
 
和合石火葬場  
 
5 .  我們在二零零六年年初進行諮詢時，北區區議會議員原則上不反對

重建火化爐的建議，但要求當局在取得更多計劃詳情時，再次諮詢他們。

我們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和擬訂初步設計，以便分兩期重建 9 個火

化爐。我們打算在本年稍後時間再次諮詢區議會。  
 
哥連臣角火葬場  
 
6 .  我們在二零零六年年初就拆卸歌連臣角火葬場 12 個舊火化爐和重

建 9 個新火化爐一事，諮詢有關區議會。區議員普遍支持這項建議計劃，

但關注全年的車輛流量會因而增加。我們為此聘請顧問公司進行交通影

響評估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有關計劃不會對該區的交通造成重大的負

面影響。此外，我們擬於第二期工程興建多一個火化爐專供印度教教徒

使用；這個新火化爐將用以取代現有的一個。區議會不反對上述建議。

整個重建計劃完成後，哥連臣角火葬場將會有 10 個新火化爐。我們計劃

於本年稍後時間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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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預測  
 
7 .  如上述 3 項計劃進行順利，我們預計到二零一四年，全港 34 個公眾

火化爐的火化時段總數會增至每年 54 750 個，足以應付預計的 43 300 個

火化時段需求。屆時，輪候火化的時間或可由現時 15 天縮短至 13 天。

不過，在和合石及歌連臣角重建的火化爐尚未啟用前，在二零零九年，

火化時段或會供不應求。我們會視乎情況，調整火葬場的運作時間，以

應付市民的需求。  
 
 
靈灰安置所計劃的進展  
 
8 .  在上文  2(b)  段 ,  我們計劃在未來十年合共增建 170,600 個公眾靈灰

龕。我們在部份選址遇到交通及其他實際限制，以及∕或區內居民∕區

議會的强烈反對。這些計劃的詳細進展情況見下文。  
 
二零零六年的進度  
 
9 .  二零零六年，我們在歌連臣角、葵涌及和合石的靈灰安置所興建共

7 000 個靈灰龕。二零零七年年初，長洲靈灰安置所將有 1 000 個靈灰龕

建成。  
 

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度的工程計劃  
 
10.  在鑽石山靈灰安置所興建 18 500 個靈灰龕的工程，已於二零零六年

七月展開；葵涌靈灰安置所 3 200 個靈灰龕的建築工程，亦將於二零零七

年 第 二 季 展 開 。 在 和 合 石 墳 場 內 通 往 浩 園 車 路 旁 的 三 處 山 邊 空 地 興 建

2 900 個靈灰龕的計劃，將於二零零七年年初提交有關區議會徵詢意見。

這 3 項擴展靈灰安置所設施的中期計劃完成後，在二零零八年年底前，

可提供 24 600 個新靈灰龕。  
 

遠期計劃  
 
11.  我們較早時曾告知北區區議會計劃在和合石墳場的停車場地點興建

一座靈灰安置所，以期在二零一零年年底前提供 31 500 個靈灰龕。我們

會在二零零七年年初在完成交通影響評估研究後，再諮詢有關的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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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進一步檢討的計劃  
 
12.  基 於 交 通 及 其 他 實 際 限 制 ， 以 及 ∕ 或 區 內 居 民 ∕ 區 議 會 的 強 烈 反

對，下列共 106 500 個靈灰龕的靈灰安置所工程計劃或未能如期推展：  
 

(a)  在二零零六年於和合石墳場兩個山邊地點提供 3 000 個靈灰龕

的計劃；  
 

(b)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前 於 和 合 石 墳 場 內 鄰 近 浩 園 的 地 點 提 供

42 000 個靈灰龕的計劃；  
 

(c)  在二零一一年年底前於富山靈灰安置所提供 17 500 個新靈灰龕

的計劃；以及  
 

(d)  在二零一零年年底前，拆卸葵涌火葬場的舊火化爐並在原址興

建 44 000 個靈灰龕的計劃。  
 
為應付預計短缺情況而制訂的新建議計劃  
 
13 計及在推廣上述建議計劃時面對的困難，在未來十年可額外為市民

提供的新建公眾靈灰龕修訂數目約為 57 000 個，難以滿足預期每年需要

二萬多個公眾靈灰龕的需求。如果不興建更多靈灰安置所，我們估計在

未來五年，有三年會出現公眾靈灰龕供不應求的情況，不足之數由每年

17,000 至 24,000 個不等。但從以往所見，私營或非政府機構（例如華人

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提供的靈灰龕或會填補充部份公眾靈灰龕不足之

數。  
 
14.  鑑於上文所述，我們須研究其他計劃以應付預計出現的短缺情況。

我們現正探討在和合石墳場橋頭路的一處地點發展靈灰安置所設施是否

可行；該地點是預留作長遠發展之用。我們正評估該地點發展潛力，待

有更多資料，我們會諮詢北區區議會。  
 
15 我們已就屯門第 46 區的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發展建議計劃，初

步諮詢屯門區議會。雖然計劃地點距離最近的民居超過 1 公里，而且我

們亦承諾會將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的設計融合周遭的環境，但這項

建議仍遭區議員和居民強烈反對，他們關注的事項有很多，例如對交通

的影響、有礙景觀及對居民心理的負面影響等。我們曾經嘗試找尋其他

適宜擴展靈灰安置所設施的地點。規劃署也曾在全港物色適合地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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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屯門第 46 區是至今唯一適合發展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的新地

點。基於公眾利益，我們仍急需發展該處以應付靈灰龕日後嚴重不足的

問題。我們會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以及評估該處的發展潛力，以及

盡 力 釋 除 區 議 員 和 居 民 的 疑 慮 。 待 取 得 更 多 關 於 建 議 計 劃 的 詳 細 資 料

後，我們會再諮詢區議會。  
 
 
紓緩政府靈灰龕短缺情況的建議措施最新進展  
 
靈灰龕大樓的新設計  
 
16.  我們會進一步研究立法會 CB(2)270/05-06(03)號文件所建議的靈灰

龕大樓新設計。鑑於鄰近居民關注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可能對景觀心理

的影響，我們會利用各種方法改善這些設施的設計，例如盡量加強綠化

效果、美化建築物的設計以融合周遭環境、調整大樓的座向並把靈灰龕

的行列後移。我們在發展靈灰龕計劃時，會在許可下在情況加强園林設

計和提供休憩處，融入花園或公園內，市民可享用花園或公園設施。此

外，由於市民擔心設施可能影響環境及交通，我們會進行詳盡的環境影

響評估、交通影響評估及其他可行性研究。待確定建議可以接納後，才

會推展有關工作。  
 
17.  為加強保安，新的靈灰安置所一律會裝設閉路電視系統，現有的靈

灰安置所亦已加裝閉路電視。  
 
歌連臣角紀念花園  
 
18.  為鼓勵更多人接受和使用紀念花園，我們在歌連臣角紀念花園進行

試驗計劃，大約於二零零七年四月開放給巿民使用。紀念花園內會有一

道石碑，可鑲嵌 2 000 塊紀念先人的牌匾。重建後的鑽石山火葬場亦會建

造類似的紀念石碑，可鑲嵌 570 塊紀念牌匾。我們會在九龍公園的衞生

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和流動教育中心展示紀念花園的資料。有關的宣傳

單張會在公眾殮房、老人院及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派發給

市民。此外，我們又會在食物環境衞生署網站宣傳這項新設施。  
 
存放靈灰甕的其他做法  
 
19.  我們就上述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建議計劃諮詢有關區議會時，亦一

併就不再沿用現時永久安放靈灰甕的做法，改為限制新編配靈灰龕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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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甕放置年期 (如以十年為限 )，徵詢他們的意見。有關區議會整體上對這

項建議不表支持，因有違中國的習俗。我們會根據市民的反應，進一步

考慮這項建議。  
 
非政府機構的角色  
 
20.  我們會繼續研究可否邀請非政府機構，參與和合石及屯門第 46 區這

些較大型地點的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設施發展計劃。  
 
海葬  
 
21.  海葬已在其他地方實行了一段時間 (內地是一個例子 )，預期本港會

有更多人考慮以海葬方式處理先人骨灰。《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規定，如要把火化後的遺骸的骨灰撒在墳場以外的地方，必須取得食

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署長的書面批准。  
 
22.  為免有人在本港沿岸海域亂撒骨灰，我們正與相關的決策局∕部門

研究可否訂立標準程序，處理在數個適宜海葬的指定海域的海葬申請。

我 們 會 制 訂 適 當 的 批 准 條 件 ， 盡 量 減 少 海 葬 儀 式 可 能 對 海 上 交 通 的 影

響、噪音或海水污染，以及心理影響。待制定計劃後，我們會妥為宣傳。 
 
 
保護環境的措施  
 
23.  為 保 護 環 境 ， 我 們 已 向 殯 儀 業 界 和 遺 屬 派 發 火 化 用 棺 木 的 規 格 指

引。有關指引除訂明棺木尺寸和不可使用的棺木物料外，亦建議遺屬不

要在棺木內擺放金屬或塑膠物品，同時提醒他們在火化前，先移除棺木

表面的所有金屬或塑膠飾物。  
 
24.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92AB 條的規定，任何人

如欲成為殮葬商，必須向食環署署長申請牌照，並遵守牌照上所施加的

相關持牌條件；如有違規，將會接獲食環署的警告信。  
 
25.  為確保殮葬商遵守指引，食環署計劃施加新的持牌條件，訂明殮葬

商為遺屬所置備及∕或安排用作火化的棺木，必須符合食環署的既定規

格。違反這項持牌條件的殮葬商會接獲警告信。殯葬商持牌人如在 12 個

月內收到 3 封警告信，牌照會被暫時吊銷。連續兩次被暫時吊銷牌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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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 個月內再收到 3 封警告信，牌照便會被取消。食環署在暫時吊銷∕

取消殮葬商的牌照前，會充分考慮有關個案，確保不會對遺屬造成不便。 
 
26 我們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及十二月就上述擬議諮詢殯儀業界及棺木供

應商。他們原則上不反對有關建議，但要求給予 9 個月的寛限期，以便

選覓替代棺木，同時把現存或已訂購的棺木脫手。  
 
27.  我們計劃由二零零七年十月一日起施加上述的額外持牌條件，規定

殮 葬 商 為 遺 屬 所 置 備 及 ∕ 或 安 排 用 作 火 化 的 棺 木 必 須 符 合 食 環 署 的 規

定。這項附加持牌條件生效前，我們會加強宣傳工作，包括書面通知所

有持牌殮葬商、在火葬預訂辦事處張貼告示，以及在食環署網站發出宣

傳信息等。  
 
 
徵詢意見  
 
28.  請委員省覽各項火葬場及靈灰安置所建議計劃的最新進展情況，並

就紓緩靈灰龕短缺問題的方案提供意見。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零七年一月  
 
 


